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术沙龙章程
第一章 总  则

第一条 成立宗旨：为活跃学术氛围，激发学术热情，拓宽学术视野，提高教师研究能力和科研水平，以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为理念，为教师之间的学术沟通和感情交流搭建良好的学术平台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二条 学术沙龙采取会员制度，实行科技产业处—学术沙龙学术组—学术组会员三级管理体制。
第三条 科技产业处负责学术活动的策划、组织与实施等总体发展事宜，负责活动的安排和对外联络、协调工作以及相关日常管理工作。
第四条 学术沙龙学术组设秘书1名，负责组内联络和学术沙龙活动内容记录、归档等工作。
第三章 会员的资格、权利与义务

第五条 本沙龙为公益性质，入会会员不需交纳任何费用，学术沙龙的各项活动开展所需经费由科技处支出。凡满足以下条件者，均可申请成为学术沙龙会员：

1.承认学术沙龙章程；

2.愿意承担学术沙龙会员义务。

第六条 会员权利：

1. 享有参与本沙龙组织的各种活动的权利；

2. 有权通过各种正当途径和方式对沙龙工作进行监督、批评，并提出建议。
第七条 会员义务：

1.积极参加沙龙组织的各项活动，为学术沙龙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意见；

2.积极参加沙龙活动的讨论，并认真准备相关评论；

3.无故缺席沙龙活动两次者视为自动离会。

第四章 活动形式

第八条 学术研讨：由科技处根据会员建议提前确定研讨题目，各参与者在活动中围绕主题充分探讨，畅所欲言，实现思想交流，观点碰撞。每期活动设主持人1名，主题发言人1-2名。

第九条 专家座谈：科技处根据广大会员的建议，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就某一主题进行讲授，参与者就此提出问题，开展互动讨论。每期活动设主持人1名。

第十条 学术资讯交流：各会员将自己近期阅读的本领域前沿学术知识进行总结和分享，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回答或讨论。设主持人1名

第十一条 线上学术交流：学术沙龙建立QQ群、微信群，沙龙定期发布活动通知、总结和学习资料，会员可随时关注活动消息，并对学术问题进行自由探讨。科技处负责整理学术意见，并针对共性话题组织专题讨论。

第十二条 活动时间：学术沙龙每月开展2-4次活动。
第十三条 活动地点：初定于技术转移中心会议室，可视参与者规模另行安排活动场所。

第五章 附  则

第十四条 本章程自沙龙成立之日起实行。

第十五条 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科技产业处。
